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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江縣政府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名稱：「連江縣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」111年度第 1次平台會議 

貳、會議日期：中華民國 111年 3月 24日(星期四)下午 2時 

參、會議地點：連江縣環境資源局 2樓會議室 

肆、主持人：張局長壽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李宗益 

伍、出席人員：詳簽到簿 

陸、會議記錄： 

一、列管事項辦理情形。 

(一)解除列管事項： 

1、點源及非點源污染調查之水質採樣(調查)計畫，涉及水廠設

施部分請先洽水廠確認點位，及辦理必要的現地會勘。涉及

營區放流水排放位置如有需進入營區，採樣前請先與軍方聯

繫。本項目已取得軍方及水廠之協助，於 111 年 3 月 23 日

赴東引採樣，並預計 3月 28日至 31日赴北竿及南竿採樣。

故本項目解除列管。 

2、馬防部、東指部後續編列預算改善有關營區之污水處理設施

工作，請專案管理團隊持續協助擇優方案推動。本項目今年

已納入第十一、十二標工程配合，並送專案管理團隊審查，

故本項目解除列管。惟後續仍應納入執行計畫期程管考。 

(二)持續列管事項： 

1、有關淨化槽營運維護管理教育訓練，請專案管理團隊協助配

合東指部規劃時程，於明年 4月實施。本項目預計 4-5月執

行，並已於 111 年 3 月 23 日會勘第十一標工程時溝通辦理

時程，本項目持續列管至完成訓練課程為止。 

2、興安專案軍方興建營舍部份，有些地點位於水庫上游，有些

在村落周邊，務必請轉達必須要做好興建合併式淨化槽。排

出之水有縣府污水專管部份必須納管，在村落部份亦要納管，

以維日後整體環境品質與安全。莒光有 2處興安專案營區興

建，請比照南北竿興安專案列管污水處理設施。本項目請馬

防部、東指部提供建照申請階段提送之預鑄式污水處理設施

及排放管線設計圖說、預鑄式污水處理設施審定登記文件基

本資料及規格等，送本局評估後續辦理污水接入點會勘或依



  

2 

 

建築法第 70 條及連江縣建築管理自治條例第 26 條查驗污

物、污水或其他廢棄物處理設備。 

二、本縣加強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計畫 111年執行計畫進度。(本項依

據工作進度與成果提報本平台討論，不列入列管事項追蹤) 

(一)有關東引衛生所之污水接管，請污染防治科查明醫療事業廢水

之有關規定。 

(二)請馬防部、東指部加速設計監造工作發包時程，以利與 111年

度第十一標、第十二標工程期程配合。 

三、本縣加強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計畫 112-113年預計提報計畫。(本

項依據工作進度與成果提報本平台討論，不列入列管事項追蹤) 

(一)環資局：本次補助申請案之土砂整治工項經費需用於石門水庫

集水區，不得支用於其他水庫集水區。故本縣可提報類別以下

表項目為主。 

類別 項目 

生活污水處理規
劃或建置 

污水下水道(含雨污分流工程)規劃、建置或維護 

污水處理設施建置、設備擴充或維護 

推動集水區低衝
擊開發設施 

低衝擊開發設施宣導及輔導 

植生滯流槽建置或維護 

植生溝建置或維護 

沉砂池建置或維護 

合併式淨化槽建置或維護 

道農路水土保持
及路面維護 

排水設施改善 

路面維護 

(二)產發處：本縣山坡地劃定作業行政院已通過，後續辦理公告後

將直接實施，未來可另向水保局申請補助經費。惟橋仔村上邊

坡治理之急要工程可同步納入本計畫先行申請。 

(三)工務處：將再查明相關之排水設施改善及路面維護工程需求。 

(四)結論： 

1、請馬防部、東指部研議於 112-113 年續編列經費改善營區污

水處理設施，避免影響水庫水質或產生水污染事件。 

2、請各單位於 111年 4月 7日前提供預計提報之工程位置及經

費。 

柒、散會：下午 4時 


